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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 主 黨 立 法 會 議 員 辦 事 處 

Democratic Party Legislative Councillors’Office 

 

立法會 

經濟發展事務委員會 

主席林健鋒議員 

林主席， 

有關兩間電力公司輸電設備和工程問題 

中華電力和香港電燈可賺取的最高利潤基於它們的固定資產淨值計

算，准許回報率為 9.99%。兩間電力公司固定資產詳情一直沒有公開。 

有電力公司前員工透過信件向本人指出，兩間電力公司多項問題，包括

本港各區地底有大量備用電纜，每年的用電量沒有明顯升幅，兩間電力公司仍然

興建大量輸配電設施；行車路地底每組價值數萬元至數拾萬元不等的過路筒 

( Cable Duct )，建造工程完成後經常沒有在綫路上顯示或所顯示的位置錯誤，

電力公司因為曾經找不到備用過路筒而要重新再建造；及兩間電力公司與工程承

建商簽訂的合約以協商形式達成，而並非真正的公開招標，一直與兩間電力公司

合作的承建商大部份獲得延續合約，以上情況皆可能導致成本上升，增加電費。

本人要求政府就以下問題提供資料： 

(一) 本港工業大部份生產線已經搬遷入內地多年，近年來中華電力的售電量

增長輕微，而香港電燈的售電量差不多沒有增長，兩間電力公司是否有

迫切需要興建大量輸配電設施； 

(二) 兩間電力公司在管理上是否出現問題，而導致固定資產不斷膨脹； 

(三) 兩間電力公司的工程的招標過程為何，是否經過公開投標批出，工程是

否出現缺乏公平和公開投標過程而導致資產開支不合理，最終導致增加

電費加幅。 

如有任何查詢請致電 2869 9522 與本辦事處研究主任黃匡平先生聯絡。

謝謝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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